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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官司牵出案外之案
婆婆丈夫炮制诉讼争房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珺

个性不合

起诉要求离婚

结婚十多年的李晓玉总感觉比

自己年长的丈夫个性阴郁， 整天不

是喋喋不休地抱怨这抱怨那， 就是

为了一点小事大发雷霆， 情绪相当

负面。 如此 “个性不合”， 导致李

晓玉的婚姻生活质量不高。 于是她

在认真思考后， 于 2013 年 1 月委

托我作为代理人起诉离婚。

法院开庭审理后， 因为没有法

定可以认定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的

证据， 李晓玉的丈夫柳凌云又坚决

不同意离婚， 加之双方婚姻持续时

间比较长， 因此对于李晓玉第一次

提出的离婚诉求， 法院于 2013 年

3 月判决不准予离婚。

我接受委托代理之前也跟李晓

玉解释过， 这样的婚姻状况通常要

起诉两次甚至多次， 才能成功解除

婚姻关系。

所以虽然法院未判决离婚， 李

晓玉也不感到意外， 她继续在娘家

住着， 等待六个月后再行起诉。

意外获知

婆婆起诉丈夫

眼看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

去， 就在即将可以再次提起诉讼之

时， 李晓玉却在 2013 年 8 月意外

接到了法院一名法官的电话， 说柳

凌云的母亲起诉到法院， 告柳凌云

和一家叫北方企业集团的房产公

司。

法官觉得此案比较蹊跷， 又在

法院的案件系统里查到了将近半年

前李晓玉起诉柳凌云要求离婚的案

子， 法官认为此案有可能牵涉到李

晓玉的利益， 打算依职权追加李晓

玉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特来征询李

晓玉的意见。

由于丈夫与婆婆向来关系和睦

不存在任何纠纷， 李晓玉隐约感到

母子俩打这场官司的真正目的其实

是针对自己 。 于是她立刻与我商

量， 并委托我以她的代理律师身份

加入到这场房产诉讼中。

老太诉称

儿子私自购房

介入该案后我了解到， 柳凌云

母亲起诉的案由是房屋买卖纠纷，

而所指向的房屋正是李晓玉和柳凌

云长期居住的一套位于本市的老房

子。

这套房子是柳凌云在 1997 年

因为家里动拆迁和父母一起获得安

置的老公房， 当初调配到的时候还

是公有承租房性质。

1999 年柳凌云和李晓玉结婚

后一直住在该房屋内， 柳凌云的父

母则另有住处。

2001 年， 由柳凌云出资 36000

元将该房屋产权买下， 登记在柳凌

云一人名下。

现在柳凌云的母亲在诉状上

说， 柳凌云当初购买该房屋时完全

瞒着她， 买卖合同上的盖章也并非

其本人私章。 她现在才知道房屋已

被买下登记到儿子一人名下， 要求

法院确认买下房屋产权的合同无

效 ， 恢复该房屋为公有租赁房性

质。

庭审现场

被告支持原告

庭审时， 有一个极其有趣的现

象， 柳凌云的母亲并未到庭， 聘请

了一位律师作为其代理人， 而作为

被告的柳凌云跟该律师有说有笑地

一起进了法庭。

在法庭上发言时， 作为被告的

柳凌云处处附和原告律师， 律师说

他私刻父母印章他认了， 说他十几

年未曾告诉父母房屋已经买下产权

他也认了， 对原告的诉请， 柳凌云

表示一百个同意。

作为第三人的李晓玉眼睁睁看

着丈夫和婆婆的代理人串通一气的

表演， 她很明白双方用谎言制造的

这场恶意诉讼， 目的无非就是改变

这套房屋的性质， 将自己和丈夫共

有的这套房屋变为承租房， 让自己

在离婚时没有财产可以分割， 最终

净身出户。

其实， 李晓玉对财产分割原本

并没有太多的奢望， 只希望依法处

置即可， 但丈夫所采用的手段之恶

劣令李晓玉感到极其心寒。

离婚诉讼

获取重要证据

然而在诉讼中， 光有怨气是没

有用的。

作为李晓玉的代理人， 我要做

的就是用事实证明这是一场虚假的

恶意诉讼， 原告自始至终是知道并

同意柳凌云购买这套房屋的， 而在

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这套房屋理应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诉讼成败的关键是证据， 然而

由于动迁安置以及买下房屋产权发

生在十多年前， 相关手续都是丈夫

操办的。 如今丈夫口口声声承认当

初瞒着婆婆， 李晓玉又该如何证明

这并非事实呢？

通过认真调查研究， 我向法庭

证明了三个重要的事实。

首先是在上一次的离婚诉讼

中， 承办法官虽然判决不予离婚，

但对夫妻财产进行过详细的调查，

当时柳凌云和他作为代理人的哥哥

均表示该房屋不能作为夫妻财产，

因为是结婚前柳凌云家拆迁安置获

得的。 但他们承认了一个事实， 即

父母是安置对象， 只是父母同意让

柳凌云一人购买而已。

应该说这份在离婚诉讼中形成

的庭审笔录是一份强有力的证据，

白纸黑字地证明了柳凌云现在又说

父母不知情是谎言。

房产分配

完全合乎常理

另一个对我方有利的证据是，

在承租公房共有人的认定中， 户口

是个极其关键的因素， 而我调阅柳

凌云母亲的户口信息时发现， 她在

2006 年将户口从系争房屋内迁走

了。

显然， 她知道房屋已经是产权

房， 户口不再代表权益了。 而作为

一个在系争房屋内没有户籍且不实

际居住的人， 对该房屋已不享有同

住人的身份。

另外在对拆迁协议追根溯源的

过程中， 我们还发现 ， 1997 年的

那次动迁柳家共获得了三套安置

房 ， 而柳凌云的母亲共有三个儿

子， 正好每个儿子拿一套房子， 可

见这是一个家庭内部成员都知晓

的、 合乎常理的分配。 只是眼见儿

子媳妇要离婚了， 想要再反悔十几

年前的这个早成事实的分配。

结合这些证据， 我指出这起诉

讼完全是一出 “苦肉计”， 目的是

希望通过虚假恶意的诉讼侵害李晓

玉的权益。

最终离婚

获得房屋补偿

这起案件经过审理， 尤其是我

代表李晓玉出庭陈述我方的意见、

提供相应的证据， 案件的真相已然

浮出水面。

法官在判决书中阐明： “原告

与被告在母子关系融洽的情况下，

对于购买公房产权这一生活大事，

原告称被告从未告知其购买系争房

屋产权， 有违常理。 在户籍迁出时

未提任何异议 ， 在发生离婚纠纷

后， 再行主张合同无效难免有被告

柳凌云试图转移夫妻共有财产之

嫌。 结合本案的证据及各方陈述，

第三人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

法院据此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

请。

此后， 柳凌云和母亲都提出了

上诉， 但二审维持了原判。

该案结束后， 李晓玉继续委托

我提起离婚诉讼 ， 法院最终判决离

婚， 李晓玉也得到了作为该房屋共有

人而应得的一份房屋折价补偿款。

虚假诉讼

损害他人权益

在离婚诉讼中， 现在时常出现一

方为了转移财产或者制造债务而与他

人合谋的虚假诉讼， 在这些诉讼中经

常发现原被告一团和气， 而他们真正

要损害的是婚姻中的另外一方。

本案中， 特别需要感谢处理房产

纠纷的承办法官， 如果不是及时将李

晓玉追加为第三人， 很可能原被告就

在法庭上达成了和解， 以合法的形式

实现了一个非法的目的。

那么， 什么是民事诉讼中的第三

人呢？

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 是指对他

人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

或者虽无独立的请求权， 但案件的处

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而

参加到原告、 被告已经开始的诉讼中

进行诉讼的人。

以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是否具

有独立请求权为标准， 第三人分为有

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

的第三人。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为了结束婚姻而诉至法院， 但离婚诉求一审却未获法院支

持。

在等待再次起诉期间， 她意外得知自己的丈夫竟又被婆婆告

了， 而这场诉讼直指丈夫名下的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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